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获配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

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的网下认购。 此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非控股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将旗下基金获配数量披露如下表：

基金名称 网下获配数量（张）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

０００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关于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场内简称：添富贵金）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７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

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境外主要市场因节假日暂停交

易，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本基金暂停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２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珠海清华科技园

创业大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

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李杰先生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郑欢雪先生行使了表决权。董事长李

东义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议并表决了如下事项：

１

、关于向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科技园”）向子公司珠海华冠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冠电子”）增资

２

，

８７６．４９

万元。其中：公司增资人民币

２

，

６８１．４９

万元（其中：

２

，

２２０．８８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４６０．６１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清华科技园增资人民币

１９５

万元（其中：

１６１．５０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

３３．５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华冠电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６

，

６１７．６２

万元变更为

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由

３８．０５０７％

增至

５２．６５４９％

， 清华科技园持股比例由

１３．６００１％

减至

１１．７９４５％

。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嵇世山、冯冠平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嵇世山、冯冠平已按规

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做出的决议。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向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２

、关于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综合楼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华冠电子投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新建综合楼，用于扩大生产相关配套和改善员工居住条件。公司成

立以总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项目实施小组，对项目的进度、项目预算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关于公司及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清华科技园分别以

９

，

８３０

，

０７６

元和

５

，

０７０

，

７５１

元的价格将所持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６３．１４％

和

３２．５７％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德方大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公司及清华科技园不再持

有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

公司副总经理孙峰先生担任德方大有董事，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力合科技主业盈利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公司及

子公司清华科技园转让此项股权，可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转让子公司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公告》。

４

、关于收购清华科技园持有的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７．５％

股权的议案

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４

，

８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清华科技园

分别持有其

４０％

和

６０％

的股权。同意公司以

１

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清华科技园所持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４７．５％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４０％

增至

８７．５％

，清华科技园持股比例由

６０％

减至

１２．５％

，

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剩余未认缴出资由公司在三年内缴纳。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收购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

权的公告》。

５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财务负责人推荐管理暂行办法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财务负责人推荐管理暂行办法》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与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科技园”）以每股

１．２０７４

元的价格

共同向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冠电子”）增资

２

，

８７６．４９

万元，其中：

２

，

３８２．３８

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

４９４．１１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增资款主要用于华冠电子新建综合楼及补充流动资金。

２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创投”）为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持有华冠电子

１６．１６２５％

的股权；珠海力冠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冠通”）持有华冠电子

５．３４１８％

的股权，公司监

事万敏为力冠通法定代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嵇世山、冯冠平回避表决，具有表决权的七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公

司三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４

、本次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０５％

，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清华科技园情况介绍

清华科技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５７．１５％

的股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９

日

住所：珠海市唐家大学路

１０１

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

９－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马喜腾

注册资本：

１６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风险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企业管理、投资和科技咨询；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推广应用；

清华科技园（珠海）项目的开发建设。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６３１

，

０９３

，

８３３．３７

元，总负债

１００

，

４８８

，

０６８．６３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５２６

，

０４８

，

７９５．９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８

，

２１８

，

３３７．５０

元。

三、关联方情况介绍

１

、力合创投，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控股子公司，持有华冠电子

１６．１６２５％

的股权，未参与本次增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住所及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大楼

Ａ

座

４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嵇世山

注册资本：

３３

，

３３３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风险、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受托管理和经营其它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直接投资或

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投资咨询业务；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投资兴办实业等。

力合创投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独立于力合创投；该公司

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刑事处罚，无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２

、力冠通，持有华冠电子

５．３４１８％

的股权，未参与本次增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珠海市金鼎工业园华冠路

１

号

１

栋第一层厂房

１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万敏

注册资本：

１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

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独立于力冠通；该公司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刑事

处罚，无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华冠电子基本情况介绍

华冠电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前公司直接持有其

３８．０５０７％

的股权，通过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持

有其

１３．６００１％

的股权。

１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珠海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金鼎华冠路珠海华冠科技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高振先

注册资本：

６

，

６１７．６２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锂电池、电容器生产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

２

、本次增资前后华冠电子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比例

（

％

）

注册资本（万

元）

比例

（

％

）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５１８．０５ ３８．０５０７ ２

，

６８１．４９ ４

，

７３８．９３ ５２．６５４９

力合创投

１

，

０６９．５７ １６．１６２５ ０ １

，

０６９．５７ １１．８８４１

清华科技园

９００．００ １３．６００１ １９５ １

，

０６１．５０ １１．７９４５

万裕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６６７．００ １０．０７９２ ０ ６６７．００ ７．４１１１

珠海力冠通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３５３．５０ ５．３４１８ ０ ３５３．５０ ３．９２７８

其他股东

１

，

１０９．５０ １６．７６５７ ０ １

，

１０９．５０ １２．３２７６

合计

６

，

６１７．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

，

８７６．４９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

、经营情况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５３

，

０４３

，

２６９．６８

元， 总负债

７３

，

１４３

，

１６０．９２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８１

，

３８８

，

９８５．３７

元，

２０１０

年度亏损

１５

，

２２７

，

６０１．９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４０

，

０３８

，

９４４．０６

元，总负债

６３

，

４７４

，

６２６．０８

元，股东权益

７６

，

５６４

，

３１７．９８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亏损

２

，

４６８

，

６０３．７５

元。

４

、亏损原因

（

１

）华冠电子产品品种过多，导致研发力量分散，影响产品的技术性能提高；不能进行批量化生产，生产

成本上升；因需要不同的原材料及零部件导致采购零散，库存加大，影响企业资产的周转。

（

２

）华冠电子的生产技术与国内同类企业比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但在设备精度、性能稳定及自动化程

度方面与国内外先进企业仍有一定的差距。研发力量不足，研发人员中有丰富经验的人员比例较低，影响华

冠电子的研发能力的提高。

（

３

）华冠电子近几年资金严重不足，导致融资成本、采购成本升高。

（

４

）华冠电子前期投资常州华冠、华冠光电等项目造成投资损失

２

，

１００

余万元，目前已基本全面计提了

各项减值和坏账准备。

５

、公司及清华科技园向华冠电子增资的原因

（

１

）华冠电子经营状况已有好转

２０１１

年，华冠电子调整了产品生产策略，确立了十种优势产品作为研发改进、生产和销售重点。停止了

除消化库存以外的亏损产品的接单和生产。大力推进了以考核激励为主要内容的自主责任经营机制，目前

已在零件厂、钣焊厂实行，正逐步推进到生产部门和研发中心，并着手建立和完善采购、销售的激励约束机

制及全员质量考核、岗位责任考核机制。通过调整薪酬结构，增强了人力资源管理，稳定了员工队伍。加强了

成本控制，产品毛利率有所提高。常州华冠等投资项目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各项遗留问题得到较好处理，

经营状况已有好转。

（

２

）公司需要通过加大实业投入，作大做强主营业务

经公司认真充分的研究论证，投资先进装备制造业前景广阔。公司加大在该领域的投资，有利于增加主

业收入，提升主业规模，符合公司做大主业的战略布局。

（

３

）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效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将从财税金融等方

面出台一揽子政策加快培育和发展包括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在内的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也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位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华冠电子有望借此机会

做大做强，公司及清华科技园增资控股后可以提升整体效益。

（

４

）支持华冠电子尽快摆脱困境，实现健康快速发展

华冠电子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获得了多项荣誉认证，包括国家火炬计划承担企业、广东省高

新技术企业、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广东省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累计获得技术专利

１００

余项，近期完成

了“锂离子电池卷绕设备技术要求”广东省通用标准的制定。华冠电子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加强内部管理，调

整营销策略，努力开拓市场，大力降低成本，清理资产等，已出现了良好的经营态势。其重点开发的动力电池

设备将为明后年业绩快速增长奠定基础，公司及清华科技园适时给予资金支持，有望取得显著成效。

（

５

）扩大公司在华冠电子投资的时机恰当

华冠电子现已比较充分地计提了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资产价值比较真实。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该公司总

资产

１４

，

６６５

万元，其中土地、厂房价值

５

，

６２６

万元，公司及清华科技园参照净资产值作价投资，时机恰当，风

险可控。

６

、华冠电子其他股东未参与增资的原因

华冠电子其他主要股东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万裕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 （持有华冠电子

１０．０７９２％

股权）已于

２００８

年以每股

２．８５

元的价格向其增资（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子

公司珠海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按现有方案实施增资，可确保公司以较低的成本

实现对华冠电子的绝对控制。

五、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定价原则： 参照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华冠电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东权益

７

，

６５６．４３

万元，经协商确定增资价格为每股

１．２０７４

元。

２

、增资金额：

（

１

）公司向华冠电子增资

２

，

６８１．４９

万元，其中

２

，

２２０．８８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４６０．６１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

２

）清华科技园向华冠电子增资

１９５

万元，其中

１６１．５０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３３．５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３

、增资款的支付方式与期限：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５

日内，公司及清华科技园向华冠电子支付增资款。

４

、合同生效：自合同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六、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目的在于改善华冠电子财务状况，继续支持其扩大主业规模，扭转亏损局面，不断提升市场

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增资完成后，华冠电子成为公司绝对控股子公司，华冠电子的经营业绩对公司股东

权益的影响进一步加大，公司将通过加强管理，提升服务，使其逐渐成为公司重要的业绩增长来源。

七、期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力合创投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５

，

７１２

元，未与力冠通发生

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嵇世山、冯冠平已按规

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做出的决议。

九、备查文件

１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意见；

２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华冠电子增资合同；

４

、华冠电子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

５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以

１

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科技园”）所

持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华清”）

４７．５％

的股权。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７．５％

股权的议案》，

９

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此项交易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的审议。

４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转让方情况介绍

清华科技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５７．１５％

的股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９

日

住所：珠海市唐家大学路

１０１

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

９－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马喜腾

注册资本：

１６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风险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企业管理、投资和科技咨询；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推广应用；

清华科技园（珠海）项目的开发建设。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６３１

，

０９３

，

８３３．３７

元，总负债

１００

，

４８８

，

０６８．６３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５２６

，

０４８

，

７９５．９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８

，

２１８

，

３３７．５０

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及子公司清华科技园共同投资成立了力合

华清，注册资本

４

，

８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高振先；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深

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大楼

Ｃ

区

４１９

室；主要从事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等。

公司及子公司清华科技园分别持有力合华清

４０％

和

６０％

的股权，已分别认缴出资

４００

万元和

６００

万元（详

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０

月

１３

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与子公

司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公司进展情况的公告》）。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力合华清总资产

９

，

５６１

，

５７６．９０

元，总负债

２５

，

８９６．５０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９

，

５３５

，

６８０．４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度亏损

４２７

，

１５６．２５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力合华清总资产

９

，

１７７

，

４４９．９６

元，总负债

３９

，

９４０．５０

元，净资产

９

，

１３７

，

５０９．４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亏损

３９８

，

１７０．９４

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标的：力合华清

４７．５％

的股权；

２

、交易价格：人民币

１

元；

３

、合同生效：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交易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４０％

增至

８７．５％

，清华科技园持股比例由

６０％

减至

１２．５％

。力合华清剩余未

认缴的

３

，

８００

万元出资由公司在三年内缴纳。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清华科技园持有的力合华清

４７．５％

的股权后，力合华清将成为公司直接控制的创业投资公司，

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开展投资业务。

六、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２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及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科技园”）拟分别以人民币

９

，

８３０

，

０７６

元和

５

，

０７０

，

７５１

元的价格将所持公司子公司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力合科技”）

６３．１４％

和

３２．５７％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德方大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方大有”）。转让完成后，公司及子公司

清华科技园不再持有力合科技的股权。

２

、公司副总经理孙峰先生担任德方大有董事，德方大有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清华科技园转让所持力合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９

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１

、德方大有，持有力合科技

４．２９％

的股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东王庄

６

号楼

９０７

法定代表人：李君心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中介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北京富汇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５６．６７％

的股权，北京力合看点广告有限公司持有

４３．３３％

的股权。

２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７１８

，

２４９．６９ ２５９

，

２８９．５４

应收账款

４６５

，

０００．００

预付款项

６３

，

６７７．９７

其他应收款

３

，

０６０

，

５６１．５０ ３

，

０６０

，

５６１．５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５

，

８５８

，

５２９．９１ ４

，

８７０

，

８９１．７９

负债合计

１

，

７３４

，

３８２．９３ ６８５

，

７３０．１１

股东权益总计

４

，

１２４

，

１４６．９８ ４

，

１８５

，

１６１．６８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净利润

－６１

，

０１４．７０ ４

，

００５．７２

３

、与公司关联关系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孙峰先生担任德方大有董事，德方大有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独立于德方大有。

三、交易标的情况

１

、力合科技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注册资本

３

，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冯冠平，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主要

从事计算网络工程和通讯工程。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

６３．１４％

的股权，清华科技园持有

３２．５７

的股权，德

方大有持有

４．２９％

的股权。

２

、主要财务指标（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９４１

，

０３８．１４ ３

，

９２３

，

７９４．４７

应收账款

２６

，

２９２

，

６７５．８０ ３

，

０３６

，

５２７．５４

预付款项

３

，

３６５

，

９８６．９２ ２

，

９４１

，

７２０．８９

存货

７

，

７９１

，

４５３．０９ １６

，

９８０

，

１３９．４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８

，

６２４

，

３０３．１９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１

，

８２９

，

２６５．３３ １

，

８５５

，

５３６．３９

固定资产

８２５

，

３５１．７６ １

，

１３７

，

９９４．９０

资产总计

５０

，

１７３

，

７９６．５２ ４０

，

４７１

，

１８６．３４

股东权益总计

１６

，

３３１

，

０３６．８９ ２３

，

１４３

，

９０３．６８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净利润

－８

，

６６０

，

９６８．８０ －６

，

２１５

，

２６３．２０

力合科技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亏损

７９７

，

６４４．１７

元。

３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按成本

法评定估算：

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５０

，

１７３

，

７９６．５２

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５０

，

２４４

，

８８２．６６

元，增幅为

０．１４ ％

；总负债账面值为人民币

３３

，

８４２

，

７５９．６３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３

，

８４２

，

７５９．６３

元，增幅

为零；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为人民币

１６

，

３３１

，

０３６．８９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６

，

４０２

，

１２３．０３

元，增幅为

０．４４ ％

。

４

、公司不存在为该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情况；该公司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转让完成

后，公司及子公司清华科技园不再持有力合科技的股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标的：公司持有的力合科技

６３．１４％

股权和清华科技园持有的力合科技

３２．５７％

股权。

２

、交易价格：公司以

９

，

８３０

，

０７６

元的价格转让力合科技

６３．１４％

的股权；清华科技园以

５

，

０７０

，

７５１

元的价

格转让力合科技

３２．５７％

的股权。

３

、定价依据：以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为定价主要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损益由

公司和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承担，

１０

月起的损益由德方大有承担；

４

、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与期限：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５

日内，德方大有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５

、合同生效：自合同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子公司清华科技园将在德方大有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再协助其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

续，交易风险可控。

此项股权转让不影响公司本期业绩。 力合科技所处行业竞争激烈，

２００８

年以来， 该公司营业收入逐年下

降，连续亏损，盈利能力未见改善。公司及子公司清华科技园转让所持全部股权后，公司合并营业收入将下降

约

３０％

，但公司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回收资金支持主业发展，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将得到改善。

六、期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

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力合科技主业盈利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公司及

子公司清华科技园转让此项股权，可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八、备查文件

１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意见；

２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合同；

４

、力合科技审计报告；

５

、力合科技评估报告；

６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三

D31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编号：

2011-052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己内酰胺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项目投资概述

1

、为进一步促进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的产品结构调整

,

做好煤化

工产品延伸，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市场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公司实际，拟投

资建设年产

20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

2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聊城煤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施。

聊城煤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己内酰胺的生产与销售，化工新材料的可研与开发，钢材、润

滑油、液压油的购销及以上范围的进出口业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建设年产

20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经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聊发改备

[2011]23

号），项目总投

资

25.02

亿元，分两期建设，三年全部建成。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

40

亿元，利税约

8

亿元。以上数据

不代表公司对今后业绩的盈利预测，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公司征用的土地能够满足新建项目的需求，项目建设使用货币资金，主要通过企业自筹和银行贷

款等方式，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四、项目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风险

在继续做强做大主业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园区的综合优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利用现有煤化工优势发

展下游系列产品，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项目建设期间，投资成本将受到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要素价格波动、实施进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

而影响项目的投资成本；项目试开车、原料价格、市场销售方面具有不确定性，新建项目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存在一定的风险；本项目建设资金除银行贷款和自筹外，公司将积极研究其他融资渠道和方式，防范和降低

资金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对项目进行了详尽的市场调查和可行性研究，投资建设己内酰胺项目，有利

于发展公司循环经济，进一步延伸公司产品链条，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效益水平，符合公司股东长远

利益

,

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万吨

/

年己内酰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53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

事

9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金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己内酰胺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的产品结构调整

,

做好煤化工产品延伸，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市场综合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公司实际，拟投资建设年产

20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

年产

20

万吨己内酰胺项目，经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聊发改备

[2011]23

号），项目总投资

25.02

亿元，分两期建设，三年全部建成。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

40

亿元，利税约

8

亿元。

目前公司征用的土地能够满足新建项目的需求，项目资金主要采取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等方式，确保

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详见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己内酰胺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

0

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修订后的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

2011

年

11

月

22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

0

票。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54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就召开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小报告厅；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2

日；

6

、出席对象：

(1)

凡在

2011

年

12

月

2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皆可参加本次会议，并可以授权委托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案名称：

审议《关于投资建设己内酰胺项目的议案》；

2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

1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2

月

6

日至

7

日；

3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

1

）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持股凭证；

（

2

）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许国辉、柳青

联系电话：

0635-3481198

传 真：

0635-3481044

邮 编：

252211

2

、参加会议股东及委托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0

公告编号：

2011-35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等材料，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午九点以通讯方

式举行，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毅召集并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椰香公主

"

轮进行适应性改造的议案。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收到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同意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开辟新的客运航

线的批复》（琼交运审水

[2011]137

号），批复同意公司以自有船舶

"

椰香公主

"

轮从事经营海口、三亚至西沙北

礁及附近岛屿生态旅游航线， 该项目筹建有效期为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2011-34

号公告。

为了使

"

椰香公主

"

轮适应投入新的客运航线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

1,047

万元对

"

椰香公

主

"

轮进行适应性改造，改造涉及船体结构、服务设施、设备加装等方面，改造周期预计为

2

个月。经测算，

"

椰

香公主

"

改造投入海口、三亚至西沙北礁及附近岛屿生态旅游航线预计可实现年营运收入

6,351

万元，营运利

润

1,409

万元。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

*ST

科健 公告编号：

KJ2011-37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存在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11

年

10

月

17

日，深圳中院作出（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管理人（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编号为：

KJ2011-29

号

的公告）。

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已启动债权申

报登记及审查工作，权利人申报指南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编号为

KJ2011-31

号的公告。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

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

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45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1

年

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一致审议通过《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2011

年修订稿）》：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2011

年修

订稿）》。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6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停盘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公布一次进展情况，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10

股票简称：华润锦华 编号：

2011- 47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提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润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正在酝酿对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已于该日起连续停

牌。

目前，该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尽职调查，以及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的审计、评

估工作已经完成。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需进一步咨询、论证，本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

间，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

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705

股票简称

S*ST

北亚 编号：临

2011-029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53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相关规定，本公司对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已作了及时信息披露。（见

2011

年

7

月

12

日公告临

2011-025

号、

2011

年

8

月

16

日公告临

2011-026

号、

2011

年

9

月

19

日公告临

2011-027

号和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公告临

2011-028

号）

截止目前，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

复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

指导意

见

"

）的规定，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11

年

1

月

20

日起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对旗下基金

所持有的首钢股份（股票代码

000959

）进行估值。

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规定以及首钢股份股票复牌后的市场交易特征，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

定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恢复使用估值日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进

行估值。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3

日


